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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
周伟强为
新加坡执业律师，凭借其在基金管理行业积累的丰富经验，就各类投资策略的私募基金设立及架构设计提供法律意见，包括但不
限于私募股权、私募信贷、房地产及基础设施投资。他亦曾为机构投资者就其投资该等基金事宜提供法律服务。同时，周律师为
外部资产管理人及多家族办公室就其在新加坡开展金融活动所需的监管牌照及相关合规事项提供指导。
在私人财富领域，周律师为高净值人士及家族提供全方位财富管理法律服务，包括信托设立、家族办公室架构设计及家族宪章的
制定等。

项目经验
为一家新加坡基金管理人就设立规模5亿欧元的新加坡伞型可变资本公司（VCC
）提供法律服务，该基金设立首个子基金，旨在通过持有全球多元化股权投资组合的成熟商业模式实现高增长；
为一家新加坡多家族办公室就设立规模2亿新元的新加坡伞型VCC提供法律服务，该基金设立首五（5
）个子基金，用于进行全球多资产配置；
为一家新加坡基金管理人就设立规模10亿美元的新加坡伞型VCC提供法律服务，该基金设立首两个（2
）子基金，用于向亚洲借款人提供担保及／或贷款；
为一家新加坡基金管理人就设立规模6亿美元的"主—母基金"架构提供法律服务，该架构包括两（2
）只开曼群岛有限合伙基金作为母基金，投资于一只新加坡伞型VCC（设有首两个（2
）子基金），以通过主要投资于各类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债务工具、未来股权简单协议（SAFE
）票据及未上市公司发行的数字资产），无论直接投资或通过相关司法管辖区或其他地区设立的特殊目的实体间接投资，实现
长期资本增值及收益；



为一家新加坡基金管理人就设立规模5亿美元的新加坡伞型VCC提供法律服务，该基金设立首个子基金，投资于处于种子后期、
A轮前及A
轮阶段的早期私营企业，重点关注开发或利用区块链技术平台或服务的公司（无论直接或间接），覆盖全球各行业，并重点关
注美国、以色列及欧洲市场；
作为本地法律顾问，为一家新加坡基金管理人就设立规模2亿美元的新加坡伞型VCC
基金提供法律服务，该基金设立首个子基金，旨在建立一个大规模、长期且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主动管理投资平台，将资本投
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森林资源领域（为免歧义，包括苏丹及南苏丹）；
作为新加坡法律顾问，为一家德国开发银行就其通过一只新加坡单一可变资本公司基金投资于一只规模最高达2
亿美元、以信托形式设立的印度基金提供法律服务，该基金专注于投资开发突破性技术的企业，以推动印度农业繁荣、转型食
品体系及促进气候可持续发展；
为众多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资产管理人及外部资产管理人就取得相关资本市场服务牌照（包括合格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风险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牌照）及相关豁免（包括注册基金管理公司）提供法律意见，并起草及审阅所需文件（包括合规手册及投资
管理协议）；及
代表来自欧洲、大中华地区、东北亚、印尼及新加坡的超高净值家族／个人，设立多个家族信托、单一家族办公室、单一家族
／投资者基金，以及第13O条及第13U
条架构，用于自有投资、财富规划及传承安排；并就家族办公室、投资载体及私人信托／基金会的架构设计与设立、人员及投
资团队迁移安排提供法律意见及说明（如有需要以中文提供），同时协助与相关本地政府机关协调永久居民身份、就业准证及
税务优惠事宜。

荣誉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获评选为投资基金领域杰出律师（2024 – 2025）

《亚太法律500强》
获评选为投资基金领域推荐律师（2018，2023 – 2025）

客户评价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因其"专业知识深厚"、"反应迅速"及"积极主动"而备受认可。（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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